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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7/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307894.htm 中国人民银行、财

政部关于发行2007年凭证式(二期)国债有关问题的通知（银

发[2007]97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

、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

圳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凭证式国债承销团成员： 现就2007年凭证式(二期)国债(

以下简称本期国债)发行的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行 (一)

本期国债发行总额为500亿元，其中：三年期350亿元，五年

期150亿元。三年期年利率为3．66％，五年期年利率为4．08

％。如发行期内遇到银行储蓄存款利率调整，尚未发行的本

期国债利率在利率调整日按三年期、五年期银行储蓄存款利

率调整的百分点相应作同向调整。提前兑取分档利率的调整

情况另行通知。 (二)本期国债从2007年4月1日开始发行，4

月30日结束。投资人购买的本期国债从购买之日开始计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加计利息。承销团成

员承销的本期国债，从4月1日开始计息，发行期内若遇银行

利率调整，按各承销团成员利率调整前后实际发行数量分段

计息。 (三)本期国债面向社会公众发行，以百元为起点并按

百元的整数倍发售。本期国债为记名国债，可以挂失，可以

提前兑取和办理质押贷款，但不得更名，不可流通转让。对

个人发行部分实行实名制。 (四)本期国债仍然采取由承销团

成员按固定比例包销的方式发行。本期国债的包销额度，

按500亿元(3年和5年期比例为7：3)和各承销团成员包销比例



的乘积确定。 (五)本期国债发行期过后，各承销机构对未售

完(但已缴款入库)或持券人提前兑取部分，仍可在其承销额

度内继续按面值向社会发售。发行期过后售出的本期国债，

根据购买人的实际持有天数，按提前兑取的相应利率档次计

算利息。其持券期限从购买之日起计算，三年期本期国债最

长计算到2010年4月30日止，五年期本期国债最长计算到2012

年4月30日止。 二、兑付 (一)本期国债提前兑取时，利息按投

资者实际持有天数及相应的利率档次计付，即：三年期和五

年期本期国债从购买之日起持有期限不满半年不计付利息，

满半年不满二年的按年利率0．72％计付利息，满二年不满三

年的按年利率2．43％计付利息；五年期本期国债持满三年不

满四年按年利率3．69％计付利息，持满四年不满五年的按年

利率3．96％计付利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